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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小学校、幼儿园：
11月21日22时18分许,融水县保桓中学发生一起火灾事故，事故造成钢架体育器材室被烧毁，过火面积约80㎡，大火于22时30分许扑灭，无人员伤亡，未波及周边民房。为认真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做好学校消防安全工作，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现就开展全县学校消防安全大检查大整治工作紧急通知如下。
一、积极开展学校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
各中小学、幼儿园要在11月25日前开展一次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重点排查整治高层建筑、宿舍楼、食堂、变配电室、体育场馆、实验室、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等消防重点部位安全隐患，特别是学生宿舍、教职员工宿舍，检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是否私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等。校舍严禁用夹心泡沫、树脂材料搭建钢架棚、板房。清理食堂油烟道，使用柴油或液化石油气作燃料的，储油罐、液化石油气瓶等设置是否符合要求。要按照责任、措施、时限、资金和预案“五到位”的要求，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立即着手整改，一时无法整改到位的，必须逐一登记、归类、建档，明确整改责任人与预防措施。
二、加强校园防火能力建设
各学校要加强漏保用电装置等设施设备布防，针对可能引发校园火灾等安全事故的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物品和关键环节，进行现有线路改造，努力实现校园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异常情况有效预防，切实提升校园防火能力。寄宿制、新建较大规模学校要加强微型消防站、消防控制室的规范管理，按照“一站三能”（灭火救援、隐患巡查、消防宣传）模式，组建消防志愿者队伍，加强微型消防站建设，实行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
三、切实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工作
各校要加强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校园保安人员、宿舍管理员、实验室管理人员等重点人员消防安全“三提示”（提示师生所在场所火灾危险性、提示师生所在场所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提示师生所在场所逃生设备器材具体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和师生员工“一畅一懂两会”（“一畅”：消防安全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一懂”：懂消防安全常识和日常防范措施，“两会”：会扑救初期火灾，会火场自救逃生）培训，不断提高全体师生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护自救能力。各中小学每学期要安排不少于4课时的消防知识教育课程，并组织一次消防应急逃生演练。扎实开展消防安全暨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和自救知识宣传教育。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坚持每月开展一次消防安全暨预防一氧化碳中毒主题教育活动，定期通过校刊校报、墙报展板、标语条幅、主题班会、国旗下讲话等形式加强消防安全暨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和自救知识宣传，让广大师生掌握避免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发生的方法，知晓在发生一氧化碳中毒后及时拨打120、110急救电话和采取自救的方式方法。

附件：1.消防器材及设施日常检查记录表
      2.学校消防安全隐患大检查大整改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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